浙江大学宁波国际科创中心新引进高层次人才

住房补贴申请表

	申请人姓名
	
	工号
	科创中心工号
	联系手机
	

	引进人才类别
	□A顶尖人才□B特优人才□C领军人才□D拔尖人才□E高级人才□F优秀博士/博士后

	申请事由及金额
	□住房补贴 本次申请金额  万元

	身份证号
	
	农行卡号
	（填写本人的农行卡号）

	所在单位
	浙江大学软件学院
	所在分院
	

	是否在甬购房
	
	购房日期
	

	购房总额（不含税，万元）
	
	已享受补贴金额（万元）
	
	应享受补贴金额（万元）
	文件规定可享受的额度，如F类60

	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，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。

签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相关部门审核意见

	组织人事部审核意见
	经核查申请人相关资料，该申请人
□符合申请补贴资格。
□不符合申请补贴资格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宁波国际科创中心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需提供的材料：

（1）《住房补贴申请表》正反面打印，一份；

（2）引进后在甬购房的，提供本人在甬购房合同
或不动产权证
复印件（用于一次性发放70%的购房补助）；未购房或引进前已在甬购房的，分三年发放70%的购房补助，申请时间为进编后一年。


未购房的，入职满一年可申请；已在甬购房的，入职后3个月可申请。每个月15-20号接受申请，交院人才办公室李老师。重要提醒：住房补贴需扣税，具体扣税金额请咨询财务部。





期房需要购房合同


二手房需要不动产权证






